
广东工业大学分析测试中心试运行管理办法 

（2018 年） 

分析测试中心是为我校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重要科研支撑平台，肩

负着为校内科研和教学提供科学、准确和及时的测试服务的任务，同

时为各学科团队培养检测人才，并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测试服务。

目前，中心第一期建设购置的 52 台套正在逐步投入使用，为增加广

大师生对中心测试服务的了解，形成良好的预约和排队意识，提高测

试设备稳定性和测试人员的水平，中心决定从该试运行管理办法公布

之日至 2018 年 5 月 31 日，提供试运行服务，试运行期间执行如下管

理办法： 

一、 中心大仪共享管理系统上线后，所有测试服务需提前经该系统

进行预约，并完成详细的样品和课题信息登记； 

二、 试运行期间根据实际消耗，收取测试成本费，委托方需提前根据

测试需求提供耗材或者根据系统说明预支耗材费，支付样品预处

理和制样费用，测试委托情况将通过系统发送给委托方负责人

（导师或者经费控制人）； 

三、 试运行期间预约测试时间为正常上班时间，即 8:30-16:30； 

四、 为了保障大多数师生的测试需求，试运行阶段，每个课题组应该

控制送样数目，中心有权根据送样情况进行调配； 

五、 中心优先为返修论文提供补充数据和研究的测试服务，委托人提

供必要的证明材料，并反馈论文收录结果，中心对所有标注中心

设备和人员贡献、反馈论文收录成果的课题组给予适当的机时奖



励； 

六、 试运行期间所有测试结果必须及时与中心测试人员反馈，并鼓励

必要的讨论，以提高测试服务水平； 

七、 中心所有设备间和室内公共区域均设置有监控，所有委托人均需

严格遵守中心的各项管理规定，凡是不按规定违规操作和使用设

备，但未造成设备损坏者，第一次给予口头警告，并通知导师或

者课题组负责人，再犯者将降低预约系统中个人和课题组的信用

评级；造成设备损坏者，承担全部设备维修费，并暂停所在课题

组在中心的预约资格 3 个月； 

八、 大仪共享管理系统上线后，预约流程如下：网上注册—完成并通

过安全测试—选择测试项目并填写样品说明—预约时段—完成

预约—付费—按时送样—测样—分析讨论—获得结果—完成测试

服务；大仪共享管理系统上线前，以现场预约为主。 

九、 完成预约后因特殊原因需要取消预约，必须提前 24 小时通过系

统及电话告知中心测试负责人，未提前 12 小时按要求办理取消

预约服务者，将按照成本定价收取 10%~50%的测试费。 

十、本管理办法解释权归分析测试中心，本办法自 2018 年 1 月 2 日

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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